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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交通部暨所屬航港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內政部警政署基隆港務警察局。 

貳、案   由：交通部暨所屬航港局未依規定審查裝卸計

畫即率爾同意「海翔八號」出港，另輪機

長無故擅自離開崗位，未隨船出海；「海

翔八號」等原均為雜貨船，交通部卻同意

直接充當砂石船使用，「佳新一號」原為

駁船，卻供滿載砂石作遠程航行，以上砂

石船均在東北角外海失事，造成重大傷亡

，該部長期對船舶安全管理專業不足，處

事因循草率；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所屬基隆

商港安檢所執勤人員未登船「海翔八號」

執行安檢，卻偽造檢查紀錄表，該署平時

監督不善，紀律廢弛，相關訓練與查核機

制均未落實；內政部警政署基隆港務警察

局所屬大沙灣派出所未依規定確實查驗「

海翔八號」輪機長之船員服務手冊，即隨

意放行離開港區，港哨執勤人員執法不力

，該局平時訓練不實，監督不善，怠惰職

責，均有違失。 

參、事實與理由： 

民國(下同)101 年 3 月 19 日清晨 5 時許，高雄籍砂

石船「海翔八號」於基隆港外海發生重大船難事件，共

造成船員 6 人死亡、2 人失蹤(含船長)、7 人獲救，輪機

長未隨船出港而逃過一劫。據交通部航港局(101 年 3 月

1 日成立，其前身為港務局)海事評議書略以：「一、船

長董於貨物裝載、操船與輪機長不在船情形下開航

等方面，可能有過失，惟人已失蹤，不予追究。二、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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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長趙澄開航前擅自離船(未隨船出航)，應有過失，惟

其不在船與船難沒有直接因果關係。三、該輪出港前顯

示略有右傾現象，另初步推斷貨艙內之壓縮土可能含有

過多水份，在諸多外力因素下產生自由液面效應，導致

貨物位移，復以大角度向右返航基隆港，使橫傾角繼續

增加，終致沉沒。」惟查，我國東北角海域自 89 年迄今

，砂石船難頻傳，計有 8 艘砂石船翻覆，累計死亡及失

蹤人數高達 89 人之多。經向有關機關調閱相關卷證，赴

基隆港履勘，並約詢交通部葉匡時政務次長、行政院海

岸巡防署鄭樟雄副署長、內政部警政署基隆港務警察局

顏德麟局長、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陳定雄處長及相關

人員，業經調查竣事，交通部暨所屬航港局、行政院海

岸巡防署及內政部警政署基隆港務警察局確有下列失當

之處，茲將事實與理由臚列如后：  

一、交通部暨所屬航港局未恪遵「船舶散裝貨物裝載規則

」第 40 條規定，切實要求「海翔八號」船長和棧埠

作業主管人員在砂石裝卸前應先送審裝卸計畫，該局

未審查裝卸計畫即率爾同意出港，怠忽職責，顯有違

失；另輪機長於開船前，無故擅自離開崗位，未隨船

出海，臨陣逃避，置船舶安全於不顧，應予從嚴究責

： 

(一)依「船舶法」第 2 條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為交

通部，其業務由航政機關(交通部航港局)辦理。」

、「船舶散裝貨物裝載規則」(交通部 101 年 1 月

11 日交航字第 1010790090 號令修正發布)第 40 條

規定：「船長和棧埠作業主管人員應在散裝貨物裝

卸前共同擬定裝卸計畫送航政機關。……船長和棧

埠作業主管人員應確保裝卸作業依計畫執行。裝卸

計畫應確保裝卸貨期間不超過船舶之容許應力和力

矩，並應考慮裝卸貨之速度、作業機具之數量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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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抽排壓載水之能力，決定裝卸貨物之順序、數量

及速率。」同規則第 59 條規定：「本規則自發布日

施行。」爰交通部暨所屬航港局自前揭規則修正發

布日(101 年 1 月 11 日)起，即應切實要求船長和棧

埠作業(裝卸公司)主管人員在散裝貨物（例如：砂

石、穀類等）裝卸前，共同擬定裝卸計畫，並將裝

卸計畫送請航港局各航務中心審查；倘未送審裝卸

計畫，交通部航港局應管制出港並督促改善，殆無

疑義。 

(二)惟查，「海翔八號」係於 101 年 3 月 17 日 21 時 30

分空船駛入基隆港右舷泊靠東 19 碼頭，委由宏昭裝

卸公司負責裝載壓縮土，3 月 17 日 22 時 0 分至 3

月 19 日 2 時 0 分共裝載約 4,703 噸，並於 3 月 19

日 2 時 14 分申請獲准出港（當時天候東北季風 6

級屬適航），然該船於裝載砂石前及之後，均未依

規定送審裝卸計畫，遑論其應確保裝卸貨期間不超

過船舶之容許應力和力矩，並應考慮裝卸貨之速度

、作業機具之數量及船上抽排壓載水之能力。針對

該船未送審裝卸計畫即准予出港部分，據交通部說

明略以：「『船舶散裝貨物裝載規則』甫於 101 年

1 月 11 日修正發布，有關該規則第 40 條所規定之

裝卸計畫，尚頇協調各有關單位，始能據以執行，

海翔八號發生海難時，該協調整備工作正在辦理中

。」航港局迄 101 年 5 月 22 日始函請中華民國全國

船聯會、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轉知業者，

要求承載散裝貨物之船舶，在裝載作業前頇擬定裝

載作業計畫，送該局備查，未依規定辦理者將管制

出港，並於 101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較上開規

則發布施行日期延遲 4 個多月）。 

(三)另查，交通部 98 年 1 月 6 日頒發「海翔八號」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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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安全配額證書，該船航行時船員配額不得低於

下列編制：船長、大副、輪機長、大管輪……等 14

人，其中「輪機長」承船長之命令，綜理輪機部工

作，對全部輪機之保養與運轉負完全責任。惟該船

於 101 年 3 月 19 日離開基隆港時，輪機長趙澄卻無

故擅離職守，未隨船出海，置船舶安全於不顧。交

通部航港局嗣於 101 年 4 月 12 日以航北字第

1013110152 號函送「海翔八號」輪機長趙澄違反船

員法裁處書略以：「處分主文：處收回船員服務手

冊及一等輪機長適任證書 1 年。違法事實：台端前

任職於『海翔八號』貨船輪機長，該輪於 101 年 3

月 19 日離開基隆港時，台端未經許可擅離職守未隨

船航行，經台端 101 年 3 月 30 日到局說明承認，違

反船員法事證明確。處分理由及適用法令：違反船

員法第 25 條之 2 及船員服務規則第 91 條第 2 款規

定，依船員法第 80 條第 1 款及船員服務規則第 91

條、第 94 條規定，收回船員服務手冊及適任證書 1

年。」 

(四)據上，交通部暨所屬航港局未恪遵「船舶散裝貨物

裝載規則」第 40 條規定，切實要求「海翔八號」船

長和棧埠作業主管人員在砂石裝卸前應先送審裝卸

計畫，該局未審查裝卸計畫即率爾同意出港，怠忽

職責，顯有違失；另輪機長於開船前，無故擅自離

開崗位，未隨船出海，臨陣逃避，置船舶安全於不

顧，應予從嚴究責。 

二、歷來(89 年迄今)砂石船難頻仍，計有 8 艘砂石船翻覆

，累計死亡及失蹤人數高達 89 人，包括「花蓮一號

」、「瑞太八號」、「聯盟輪」、「升隆一號」及「

海翔八號」等，原均為雜貨船，而交通部卻同意直接

充當砂石船使用，因二種船舶及載運貨物等特性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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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導致全在外海遇浪翻覆；尤其「佳新一號」原

為駁船，僅能在港口內或近海作業，卻供滿載砂石作

遠程航行，且航行於台灣東北角海象險惡海域，以上

台灣砂石船均在東北角外海失事，交通部長期對船舶

安全管理專業不足，處事因循草率，造成重大傷亡，

顯有違失： 

(一)據交通部說明，89 年迄今東北角海域發生砂石船難

事件計有 8 次，累計死亡及失蹤人數高達 89 人，分

述如下：(1)89 年 2 月 28 日花蓮籍「花蓮一號」於

野柳外海突然失蹤，21 人失蹤；(2)94 年 2 月 10

日高雄籍「瑞太八號」於花蓮港外海突然失聯，18

人失蹤；(3)94 年 2 月 21 日基隆籍「佳新一號」於

宜蘭外海聯結器故障漂流，12 人獲救；(4)96 年 11

月 27 日巴拿馬籍「美沙寧號」於鼻頭角外海船艙進

水沉沒，29 人失蹤、1 人獲救；(5)97 年 12 月 24

日基隆籍「聯盟輪」於基隆外海沉沒，3 人失蹤、7

人獲救；(6)99 年 1 月 13 日基隆籍「升隆一號」於

宜蘭龜山島海域艉軸斷裂，失去動力擱淺，14 人獲

救；(7)100 年 10 月 3 日巴拿馬籍「瑞興輪」於基

隆外海船身斷裂，10 人死亡、11 人獲救；(8)101

年 3 月 19 日高雄籍「海翔八號」於基隆外海因自由

液面效應，翻覆沉沒，6 人死亡、2 人失蹤、7 人獲

救。 

(二)查「花蓮一號」、「瑞太八號」、「聯盟輪」、「

升隆一號」、「海翔八號」等 5 艘船舶原均為雜貨

船用途，其於未辦理任何改裝作業情況下，即充當

砂石船使用，其中「花蓮一號」查無相關適載砂石

驗證資料，另「聯盟輪」係經前高雄港務局特別檢

查合格後開始載運砂石，其餘 3 艘船舶(瑞太八號、

升隆一號、海翔八號)前獲中國驗船中心認可適合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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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砂石。經詢據交通部葉匡時次長說明，過去很多

砂石船係由雜貨船充當，該部與航港局嗣後將檢討

其改裝條件。由上顯見，歷來雜貨船均率爾充當砂

石船使用，惟未考量二者特性迥不相同，砂石船所

載砂石較重且含豐富水份，船體結構未做任何補強

、船艙頂蓋亦未強化密封防止進水及加裝防止砂石

貨物移動等措施，導致自由液面效應，砂石貨物偏

移，進而影響船舶航行安全。另查，「佳新一號」

原為運輸駁船用途，其僅能在港口內或近海作業，

然卻供滿載砂石作遠程航行，且航行於台灣東北角

海象險惡海域，終致發生船難事件。 

(三)本院前查海洋拉拉號雙船體客貨兩用高速船，於 99

年 8 月 8 日於台中外海遭海浪拍碎船艏及部分船體

，船身傾斜進水，所幸未造成嚴重傷亡事故，經查

該船不論船型、結構、材料及強度等均不適合橫渡

台灣海峽；本案調查發現 8 艘砂石船(其中 2 艘為巴

拿馬籍)相繼在台灣東北角外海出事，造成 89 人死

亡失蹤，事故原因均是將雜貨船及駁船直接充當砂

石船。以上船舶不幸事故，仍係因交通部對船舶專

業不足，以及長期漠視船舶安全管理所致。 

(四)據上，歷來(89 年迄今)砂石船難頻仍，計有 8 艘砂

石船翻覆，累計死亡及失蹤人數高達 89 人，包括「

花蓮一號」、「瑞太八號」、「聯盟輪」、「升隆

一號」及「海翔八號」等，原均為雜貨船，而交通

部卻同意直接充當砂石船使用，因二種船舶及載運

貨物等特性迥不相同，導致全在外海遇浪翻覆；尤

其「佳新一號」原為駁船，僅能在港口內或近海作

業，卻供滿載砂石作遠程航行，且航行於台灣東北

角海象險惡海域，以上台灣砂石船均在東北角外海

失事，交通部長期對船舶安全管理專業不足，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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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循草率，造成重大傷亡，顯有違失。  

三、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所屬基隆商港安檢所執勤人員未

登船「海翔八號」執行安檢，卻偽造檢查紀錄表，涉

公文書登載不實及偽造文書，核有重大違失，由此可

見該署平時監督不善，紀律廢弛，相關訓練與查核機

制均未落實，應予澈底檢討改善： 

(一)依「海岸巡防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巡

防機關掌理下列事項︰……二、入出港船舶或其他

水上運輸工具之安全檢查事項。……」另「海岸巡

防機關執行臺灣地區商港及工業專用港安全檢查作

業規定」第 4 點第 1 項規定：「入出商港及工業專

用港之人員、船舶、車輛或其他運輸工具及載運物

品之安全檢查工作，由管轄區之海岸巡防機關負責

策劃與督導，安檢所負責執行。」同作業規定第 5

點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商港及工業專用港安全檢

查程序如下：……（二）登輪檢查：……3.檢查完

畢，無論查獲違法與否，檢查人員及船務代理人員

、船長應於「船舶進出港檢查紀錄表」簽章，以明

責任；帶班人員應將紀錄表及相關文件陳送安檢所

所長核閱。」爰海岸巡防機關依上開規定，負責執

行入出商港之人員、船舶之安全檢查工作，對於排

定執行安檢之船舶應確實登輪檢查並覈實登載「船

舶進出港檢查紀錄表」，俟檢查完畢後，執勤帶班

人員應將檢查紀錄表陳送安檢所所長核閱。 

(二)惟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北部地區巡

防局第二海岸巡防總隊所屬基隆商港安檢所原排定

該所安檢人員李婉禎下士及程家旭一兵於 101 年 3

月 18 日 17 時 30 分對「海翔八號」執行安全檢查，

然上開 2 員卻以「因趕返安檢所實施勤務交接」為

由，實際並未登船實施安檢，並偽造「船舶進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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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紀錄表」，涉公文書不實登載，經詢據行政院

海岸巡防署鄭樟雄副署長說明略以：「2 位安檢人

員（李婉禎、程家旭）已各記過 1 次（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海岸巡防

總隊 101 年 7 月 2 日北二總字第 1012012131、

1012012132 號令），安檢所所長（裴慧君）案發時

甫上任 3 天，故予申誡 1 次（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

岸巡防總局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海岸巡防總隊 101

年 7 月 2 日北二總字第 1012012130 號令），另安檢

人員偽造文書本署已移送法辦。本署已要求檢討勤

務合理性，如人力不夠，總隊即時派員支援，檢查

表格亦檢討使其可行。」 

(三)據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所屬基隆商港安檢所執勤

人員未登船「海翔八號」執行安檢，卻偽造檢查紀

錄表，涉公文書登載不實及偽造文書，核有重大違

失，由此可見該署平時監督不善，紀律廢弛，相關

訓練與查核機制均未落實，應予澈底檢討改善。 

四、內政部警政署基隆港務警察局所屬大沙灣派出所未

依規定確實查驗「海翔八號」輪機長之船員服務手冊

，即隨意放行離開港區，因事關港區及船舶等安全，

執勤察查尤應認真不茍，本案港哨執勤人員執法不力

，顯有重大違失，亦可見該局平時訓練不實，監督不

善，怠惰職責，應予檢討改善： 

(一)有關海員進出商港管制區之查核管制，依據交通部

前基隆港務局公告「國際商港港區通行證申請及使

用頇知」附錄四基隆港全區特殊規定第 5 點略以：

「在職船員得憑船員服務手冊（限本國籍船員）、

臨時停留許可證（非大陸籍之外籍船員）、臺灣地

區入出境許可證（大陸籍船員）、有效護照簽證等

相關證件查驗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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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惟查，本案「海翔八號」輪機長於 101 年 3 月 18

日 20 時許，因身體不適欲返家拿藥，其步行至基隆

港務警察局所屬大沙灣派出所東 12 號碼頭崗哨時

，始發覺船員服務手冊放在船上未隨身攜帶，然該

所執勤警員林德生未切實查驗其船員服務手冊，即

率予同意其離開港區。經詢據基隆港務警察局顏德

麟局長說明略以：「『海翔八號』輪機長 3 月 18

日約晚上 8 時許離開港區東 12 號碼頭，當時執勤員

警依記憶輪機長係 20 時許離開港區，因為錄影資料

未事先拷貝已遭覆蓋，故不克確認其離港確切時間

。輪機長出港時沒帶船員證，本局林德生警員考慮

其身體不適，故未檢查其船員服務手冊，即予放行

，回去後會檢討上級督導責任。崗哨勤務督導主要

在所長及副所長，另有相關科室主管等均親自督導

，督導網均相當綿密，本案係個案，以往很少有這

種情況發生。該個案已告知同仁引以為戒，目前勤

務督導作為均較以往增加。」基隆港務警察局於嗣

後懲處所屬大沙灣派出所張文勝所長申誡 1 次（內

政部警政署基隆港務警察局 101年 10月 8日基港警

人字第 1010009586 號令）、林德生警員記過 1 次（

內政部警政署基隆港務警察局 101 年 7 月 4 日基港

警人字第 1010006305 號令）。 

(三)據上，內政部警政署基隆港務警察局所屬大沙灣派

出所未依規定確實查驗「海翔八號」輪機長之船員

服務手冊，即隨意放行離開港區，因事關港區及船

舶等安全，執勤察查尤應認真不茍，本案港哨執勤

人員執法不力，顯有重大違失，亦可見該局平時訓

練不實，監督不善，怠惰職責，應予檢討改善。 

綜上所述，交通部暨所屬航港局未恪遵「船舶散裝

貨物裝載規則」第 40 條規定，切實要求「海翔八號」船



 10 

長和棧埠作業主管人員在砂石裝卸前應先送審裝卸計畫

，該局未審查裝卸計畫即率爾同意出港，怠忽職責；另

輪機長於開船前，無故擅自離開崗位，未隨船出海，臨

陣逃避，置船舶安全於不顧，應予從嚴究責；「花蓮一

號」、「瑞太八號」、「聯盟輪」、「升隆一號」及「

海翔八號」原均為雜貨船，交通部卻同意直接充當砂石

船使用，另「佳新一號」原為駁船，僅能在港口內或近

海作業，卻供滿載砂石作遠程航行，以上砂石船均在東

北角外海失事，該部長期對船舶安全管理專業不足，處

事因循草率；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所屬基隆商港安檢所執

勤人員未登船「海翔八號」執行安檢，卻偽造檢查紀錄

表，涉公文書登載不實及偽造文書，該署平時監督不善

，紀律廢弛，相關訓練與查核機制均未落實；內政部警

政署基隆港務警察局所屬大沙灣派出所未依規定確實查

驗「海翔八號」輪機長之船員服務手冊，即隨意放行離

開港區，港哨執勤人員執法不力，該局平時訓練不實，

監督不善，怠惰職責，均有違失。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

案糾正，送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陳永祥 

程仁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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